
辽源市龙山区法院在执行某公司
为被执行人的系列案件时，发现该企业
为了扩大生产曾向附近村民借款数十
笔，后因企业经营不善不能及时还款履
息，引发村民集中诉讼，其中进入执行
程序案件就有75件，而该公司除无法
处置变现的厂房外，并无其他可供执行
财产，相关执行案件均以终本方式结
案。后该企业的厂房因整体规划需要
拆迁，并获得拆迁款1700万元。

龙山法院在得知此消息后第一时
间将该笔款项予以扣划，但在分配案款
时，发现该企业涉及的债务总额巨大，
远超执行回款数额，如按照查封顺序分
配，不但绝大部分村民债权得不到清

偿，大多数关联执行案件仍然只能维持
终本结案方式。为维护广大村民的利
益，推动终本清仓工作取得实质进展，
龙山法院经多次认真研判，最终决定将
该系列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辽源
中院对此高度重视，辽源中院执行局与
破产审判庭共同对全市涉及该企业的执
行、诉讼案件逐一排查，最后该企业于
2022年3月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破产审
判团队充分利用执行阶段财产查控成
果，依法高效进行分配。该案经破产程
序后，除职工工资及税款外，普通债权均
按25.40%分配，很好地维护了众多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关联的终本执行案件均
依法变更结案方式，实现集中出清。

典型意义：关联案件与债权人众多
的案件，执行阶段的分配利益冲突在实
践中较为常见，往往导致终本案件大量
出现，这既影响人民法院的执行质效，
又影响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辽源市
两级法院在办理此类疑难案件时，未按
照查封顺序进行简单化处理，而是结合
案件主体的具体情况，在依法审查被执
行人企业状况是否满足破产条件的前
提下，充分利用执破融合机制的特色优
势，对有限案款进行合理分配，有效避
免信访隐患、保护群众利益、落实终本
出清，取得了很好的政治效果、社会效
果及法律效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感谢法官，多亏了你的耐心调解，
让我们当场就拿到了欠款！”近日，长春
市绿园区人民法院合心法庭成功调解
了一批涉及五名劳动者的劳资纠纷案
件，既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涉案企业健康发展，
实现“双赢”。

五名劳动者在2017年入职被告公
司工作至今，由于被告公司一直未为其
缴纳社会保险且拖欠部分工资。无奈
之下，五名劳动者将该公司诉至法院，
要求解除和被告公司之间签订的劳动
合同，并要求被告公司支付拖欠的工资
以及经济补偿金和社保损失，共计约30
万元。

在详细了解案情后，法官第一时间
与双方当事人取得联系，听取双方意
见。沟通中，被告公司对案件事实无异

议且表达了强烈的还款意愿，但迫于企
业资金周转出现困难，希望能就赔偿金
额与原告进行协商。劳动者们则表示
希望能够尽快拿到欠款。

考虑到本案案涉人数较多，且涉及
劳动者切身利益，牵动着群众的急难愁
盼。若能以调解方式处理，可以避免案
件进入漫长的诉讼程序，有利于劳动者
尽快取得报酬，还可以减少对企业正常
经营造成的不良影响。在征得双方当
事人同意后，法官立即组织进行调解。

调解中，法官一方面从法律角度向
被告公司负责人阐明依约支付劳动薪
酬的必要性和拒不支付应承担的法律
后果，从情理角度劝导被告公司体谅劳
动者们赚钱养家的艰辛与不易，希望尽
其所能支付拖欠的薪资；另一方面，向
劳动者们说明公司目前面临的困难，劝

说劳动者们体谅被告公司的艰难处境，
适当做出让步，有助于拿回属于自己的
劳动报酬。

最终，在法官的主持下，劳动者们同
意免除部分补偿金；被告公司也深感劳动
者们付出劳动的辛苦，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公司当场一次性支付拖欠的工资
及补偿金，双方握手言和，案结事了。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此案的成
功调解，不仅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
益，也促进了企业的健康发展，为构建和
谐劳动关系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下
一步，绿园法院将继续坚持将服务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融入执法办案全过程，充分
发挥司法职能作用，妥善处理涉企纠纷，
为构建和谐劳资关系、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执行案件中评
估拍卖了一处房屋，李某通过竞买取得房屋所有权，
但王某认为自己是房屋权利人，其提出案外人异议
及执行异议之诉均被驳回后，仍然继续非法占有房
屋拒不腾退，并在案涉房屋开起了丧葬用品店。李
某提起腾迁诉讼并申请强制执行，法院执行过程中
王某对抗情绪激烈。因案涉房屋位于吉林市龙潭
区，吉林中院协同龙潭法院对案件进行深入研判，发
现王某法律意识淡薄，普通的“失信”“限高”已无法
对其造成震慑，但移送公安机关侦查将会导致处理
时间较长，遂依法引导申请执行人提起刑事自诉。

随后李某向龙潭法院提起刑事自诉，龙潭法院
依法审查后决定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立案，法警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拘传至法院，执行法官再次向其
释法明理，说明承担刑事责任及自动迁出取得申请
执行人谅解的不同法律后果，同时考虑案涉房屋为
王某及家人唯一住房，法院可以协调寻找租住房
屋。王某慑于法律威慑，同时感念法院的执行温情，
终于表示主动履行法院判决义务，并于当日从案涉
房屋内迁出。申请执行人向法院出具书面结案申请
及刑事谅解书，撤回自诉申请，双方当事人均对执行
结果表示满意，本案执行完毕。

典型意义：
面对强制腾退房屋案件当中的硬骨头，吉林上

下级法院联动作战、协同执行，为腾退房屋案件提供
了多元化的解决方案。在本案中，吉林中院牵头协
调部署，龙潭法院积极协同参战，两级法院加强研
判，共同寻求破解案件困境的方式，实现上下两级法
院之间纵向联动和横向协同，依法主动适用执刑衔
接，加大打击拒执行为力度，促使被执行人的态度从

“要我搬”转变到“我要搬”，从根源上一次性化解矛
盾，真正做到案结事了，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
统一。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近日，长春市二道区法院联合长春市
和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二道区综
治中心运用多元联动模式，成功化解一起
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医患双方最终达成一
致调解意见，实现案结事了的良好效果。

2024年8月，马某在长春市某医院
进行支气管镜检查时大出血，经抢救无
效死亡。马某的丈夫及子女认为医院对
于马某的死亡有责任，要求医院赔偿，医
院方认为无法认定院方存在过错，不同
意赔偿，双方僵持不下，故共同求助至长
春市和谐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长春市和谐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

了解案情后，邀请二道法院立案一庭庭
长张楠楠参与化解此医患纠纷。张楠
楠通过梳理书面材料及与当事人沟通
交谈，明确双方矛盾纠纷的“症结”在于
医院的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与马某
的死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如存在
因果关系参与度的问题，因上述问题涉
及专业认定，长春市和谐医疗纠纷人民
调解委员会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鉴定。

依据双方当事人共同委托的鉴定机
构出具的鉴定意见认定，医院对马某的诊
疗行为存在过错，该过错与马某的损害后
果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参与度为主要原因

（医疗过错行为是导致患者损害后果的主
要原因）。上述鉴定意见出具后，双方对
于赔偿的数额再次产生分歧。

二道法院联合长春市和谐医疗纠
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二道区综治中心人
民调解员通过背对背的调解方式，分别
约谈双方当事人，从赔偿的项目、数额、
法律相关规定以及人情法理等角度做
释法明理工作，经过多轮调解，逐步缩
小差距，最终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项目及
数额达成一致，并共同向法院申请出具
调解书，纠纷得到实质性化解。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为扎实做好“两个融合”工作，切实维护边境辖
区安全稳定，助力平安边境建设，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开展边境法规宣传。 吴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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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级法院协同执行
适用执刑衔接促进案件解决

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月晴边境派出所
“三项措施”做好辖区社会治安管控工作

为维护辖区社会治安稳定，严厉打击各类违法
犯罪行为，近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月晴边境派出所

“三项措施”做好辖区社会治安管控工作，不断提升
辖区群众安全感、满意度。

长白县长白镇边境派出所
全面提升巡逻防控效能守护辖区安全

为积极打造常态、动态、立体、信息化的巡逻防控
体系，有效打击和遏制各类犯罪行为，长白县长白镇
边境派出所节后扎实开展定点、定岗、定责的“无缝
式”巡逻，推动巡逻防控工作向精细化、规范化发展，
最大化地将警力部署在街头。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十二道沟边境派出所
开展边境法规宣传

多元联动助医患纠纷顺利化解

妥善调处解“薪”结 法护营商新“枫”景

以执破融合促公正分配 实现关联终本案件集中出清


